
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龙文区
公共租赁住房分类保障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郭坑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区直各单位：

《龙文区公共租赁住房分类保障管理办法》已经区政府2022

年第 28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

2022 年 11 月 25 日

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文件

漳龙政规〔2022〕7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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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文区公共租赁住房分类保障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完善我区住房保障制度，有效解决在我区的住房

困难人员临时性住房问题，根据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4

部门关于探索保障性住房分类保障加快配租配售步伐的通知》

（闽建住〔2013〕19 号）、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

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租房分配方式的通知》

（闽建办住〔2017〕19 号）、《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

（漳政综〔2020〕42 号）以及《漳州市 2022 年住房工作要点》

（漳建房〔2022〕8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龙文区公共租赁住房分配、使用、管

理及监督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公共租赁住房，是指以政府为主导，

提供政策支持，由政府、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等各类主体投资

建设，限定套型住房面积和条件，以低于市场水平的租赁价格，

面向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供应的保障性住房。

第二章 分类保障范围

第四条 可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人员类别：

第一类：服务于龙文辖区内一线环卫工人、公交司机；

第二类：户籍属龙文区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；

第三类：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优抚对象、革命“五老”人

员家庭、孤老病残家庭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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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类：符合条件的部队干部、士官；

第五类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、死亡，其父母不再生育和

收养子女的家庭；

第六类：获得省级以上见义勇为表彰、特殊贡献奖励、劳动

模范称号的人员；

第七类：龙文区的青年教师、机关事业单位、社区工作人员。

第五条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应满足的条件：

（一）无房或住房困难家庭及个人（指家庭成员人均住房建

筑面积低于 17 平方米）且未享受过房改优惠政策；

（二）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无机动车或只拥有一辆二十万元以

下的机动车。

第三章 实施程序

第六条 申请流程：

（一）申请。申请对象应向户籍所在镇街或就业单位提出申

请，镇街或就业单位进行初步审核并将初审通过的申请人员及其

家庭成员的信息报送区住建局。

（二）审核。由区住建局通过公租房信息管理系统发起资格

核查，确定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名单。

（三）公示。区住建局将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信息在龙文区

政府网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配租。区住建局组织通过申请的申请对象进行统一摇

号、根据选房顺序号各申请对象依次进行选房并签订公租房租赁

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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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使用和退出管理

第七条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实行政府定价，按所在小区公租

房基准租金标准计租。

第八条 公共租赁住房租赁期限一般为三年。合同期内，租

金标准按合同执行，不受政府租金调整影响。

第九条 每季度末由承租人员所在单位统一汇总不符合保

障条件人员名单上报区住建局。对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对象，取消

其保障资格，承租对象所在单位负责做好保障对象限期腾退住房

工作。确有特殊困难暂时不能腾退住房的，退房过渡期限限定为

3 个月，不超过 3 个月的，按原合同租金计租；超过 3 个月的，

承租人应当按照原合同租金标准的四倍缴纳房租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十条 承租人员所在单位应加强入住的保障对象管理，负

责承担相应的安全监管责任，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

第十一条 分类保障实施单位要严格依照公共租赁住房管

理相关规定加强保障房使用和退出管理，避免保障房资源闲置或

不当使用。在保障房分配、使用、退出管理中失职渎职、滥用职

权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 年。

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25 日印发


